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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度計畫徵件配合及注意事項說明(摘自教育部114年10月29日函)

115年度計畫徵件配合及注意事項說明

(摘自教育部114年10月29日函)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係自107年開始規劃推動，目的為精進教師教學品質，提升學生學習成效，透

過教師個人研究經費的挹注，鼓勵教師以教學場域為研究。並接軌多元之職涯進程，以達成落

實教學創新，強化學校人才培育。

計畫申請時間

一、114年11月17日(一)上午10時始開放提供承辦人設定校內系統徵件截止時間。

二、115年度計畫申請作業時間，將從114年11月20日(四)零時起開始辦理。

徵件開始時間

(系統開放)

徵件截止時間

(系統關閉)

系統開放功能

教師 學校

114年11月17日(一)  各校自訂                      - 設定校內系統徵件截止

114年11月20日(四) 114年12月19日(五)   申請計畫並送件時間 審核計畫並送件時間

*備註：校內系統徵件截止時間由各校訂定，請務必告知校內教師，以維護教師申請計畫之權
益。

計畫申請類別

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符合本計畫主持人資格者，

得參考本部學門規劃類別，分為通識（含體育）、教育、人文藝術及設計、商業及管理、社會

（含法政）、工程、數理、醫護、生技農科及民生等共計10個學門，108學年度起新增大學社會

責任（USR）及技術實作2專案類別；並自110學年度起試辦大學社會責任（USR）專案多年期

計畫，以搭配該專案性質與需求，延長教師研究期程；另自114年度起新增「情緒健康與福祉」
專案。

計畫申請說明

一、計畫申請人：

1. 新帳號註冊及舊帳號申請換校可於計畫申請前逕至上述網站辦理。



2. 教師請至系統填寫計畫申請書上傳學校，並視學校作業期程，至少應於計畫截止前10日上

網填畢，以利學校後續作業。

3. 請至【計畫系統】填寫及上傳相關申請文件，詳見計畫書申請格式(附件1)、

計畫審查評分項目(附件1-1)。

4. 請務必於校內徵件截止時間前完成送件申請。(各校截止時間由學校設定，敬請留意)。

5. 為避免資料遺失，提醒申請人務必於線上填寫過程中隨時留意存檔，相關申請文件請自行保

存。

6. 上傳之PDF檔案「請勿」做任何文件保全設定，以利審查作業進行。

7. 計畫未於系統網站完成送件程序、資料不全或申請不符規定者，將不予受理。

8. 注意事項：

(1) 請依據配合課程開設學院、系所之專業領域、課程主題或課程內涵，選擇相關學門申

請。

(2) 計畫申請人應開設與計畫相關之課程，並有實際授課事實，且授課課程為學校正式學制

所採計之畢業學分。

(3) 本計畫要點第五點第七款第一目：「申請人應為申請計畫課程之主授者(至少一門)」，

請申請人特別留意。

(4) 「通識(含體育)學門」特別說明：

除體育課程外，非通識課程請申請其他領域學門。

※「通識課程」泛指：

各校通識中心（或主要負責通識課程單位）開設之課程。

校級共同課程。

各學院／系所開設且學校納入通識學分之課程。

(5) 「大學社會責任(USR)專案」特別說明：

申 請 大 學 社 會 責 任 (USR) 專 案 者 ， 須 增 敘 關 注 社會實踐之議題項目 、 計 畫 與

聯合國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關聯，以及場域與課程合作機制及項目。同時請

融入場域之社會實踐為何適合解決教學現場實務問題。

本計畫申請人每年度以申請與執行一件計畫為限，不得重複申請與執行。多年期計畫

因執行兩年度，故正在執行多年期計畫第一年者，本次不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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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情緒健康與福祉專案」特別說明：

本專案鼓勵教師提出有助提升學生情緒健康與福祉感受的課程設計。

本專案課程設計宜關注個人、人際與環境面向，針對不同背景與發展階段之學習者狀

態，根據學理及研究證據，選取適當教材教法以進行教學與應用，回應學習者之情緒

健康與福祉，建立有意義感的學習。

本專案課程可包含但不限於：靈性、心靈、療癒、幸福感、福祉、情緒健康、情緒學

習、自我覺察、正念、正向、韌性等主題。

二、學校承辦人：

1. 學校承辦人務必每日登入系統，審核教師帳號註冊申請。

2. 為落實教學現場之改變，學校應就校內教師所提計畫審視研究方案與課程規劃、學生培育方

向是否與學校校務發展方向結合，以有效將教師個人研究與學生學習培育連結，並透過整合

學校教學資源，強化推動效益。爰請學校應審核教師申請計畫之合宜性，本部未來亦將結合

各項競爭型計畫分配指標之參考，面向說明如下：

學校定位面：學校教學特色、未來發展方向、院或系所課程結構等與校務發（含與高教

深耕計畫結合）之相關規劃說明。

教師支持面：學校提供教師實質支持活動或資源之相關說明。

學校審核面：是否符合學校、院、系、所開課之課程計畫。

3. 學校應將計畫申請資料經校內檢核後，至【計畫系統】填寫學校意見，並於114年12月19日

(五)前將申請文件依學門及專案類別至本系統網站送出，分別依一年期及多年期計畫下載

申請名冊(附件2)、計畫主持人資格切結書(附件3)、利益衝突迴避法身分關係揭露清冊、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附件4)，紙本函送教育部。

4. 計畫未於網站完成送件程序、發函逾期、資料不全或申請不符規定者，不予受理。

三、本年度賡續補助經費說明：

1. 為鼓勵教師投入創新教學研究，提高教研人員待遇，已自113年度起，調增本計畫主持人費

用至每人每月最高1萬2千元。

2. 依114.4.28教育部修正之「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兼任計畫主持人

每人月支領本部及所屬機關各項計畫之薪資總額以40,000元及件數3件為限。

3. 提高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內博士生兼任教學助理或研究助理費用措施：

113年度起，補助計畫內博士生擔任教學實踐研究兼任教學助理或研究助理之薪資，由目

前每月新台幣(以下同)4千至6千元，增核至1萬元。學校聘用博士生兼任教學或研究助理

之薪資標準，如低於1萬元者，應先行修正校內規定，始得適用。

計畫內如有聘任博士生擔任教學助理或研究助理需求，請於申請時，於計畫書及經費表內

載明聘用助理之期程、人事費用及工作內容等，該項經費不受本要點第8點及第9點第2款

「補助額度」之限制範圍，亦不核計行政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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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通過之案件，本部將一併核撥全數費用(包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經費及增核博士生兼

任教學或研究助理之經費)。博士生兼任教學或研究助理之經費，若申請時未編列或編列

不全（如未編列勞健保）者，未編列費用事後將不予補助，核定後亦無法修改編列經費。

受補助者須為在學博士生，且未於其他公私立機關(構)從事專職全時有給職工作者，留職

停薪期間不在此限。本項補助款為專款專用，學校應時計審核經費支用，如有未按職級及

期程聘用者，經費不得流用，應全數繳還本部。學校於辦理核結時，需檢附博士生兼任教

學/研究人員清冊等佐證資料報部。相關資格說明詳見徵件說明會。

關於博士生兼任教學助理或研究助理費用，請詳見本計畫網站「常見問題」專區。

四、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說明：

1. 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前段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申請補助或交易行

為前，應主動據實表明身分關係。又依同法第18條第3項規定，違者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5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2. 計畫申請人(含申請機構代表人)，須確認是否符合上述公職人員關係人之身分關係並建立

利益衝突迴避法身分關係揭露清冊呈報教育部；如屬需揭露關係者，另須一併呈報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附件4)。

參考資料

1. 為利計畫宣導，本部業於114年10月7日辦理徵件說明會，已針對「計畫推動及徵件說

明」、「研究與學術倫理相關說明」和「行政協助事項說明」，相關簡報及影片已放置本計

畫專案辦公室網站最新消息專區「115年度計畫徵件說明」。

2. 考量本計畫屬研究性質，為利教師判斷是否涉及人體研究法，檢附

研究倫理初步判定參考原則(附件5)。

補助公告事項

一、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公告事項：

 1.經費額度：

(1)每案最高新臺幣50萬元/年。

(2)全額補助為原則，另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9條規定為直轄市所屬學

校最高補助90%。

(3)不重複補助，重複補助者追繳全部補助經費。

2.人事費編列：

https://tpr.moe.edu.tw/plan/qa/eeecebae-fd79-4a82-baf8-76b24adc2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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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事費以計畫總經費60%為上限。

(2)編列計畫主持人費至多1名，最高1萬2,000元/月；協同主持人不得支領費用。

(3)得支用兼任行政助理(學生/迴避三親等)。

(4)兼任行政助理每名最高6,000元/月，勞健保費用，可另編列支應。

(5)不得支用專任行政助理。

3.業務費編列：

(1)得編列本計畫相關業務費(如工讀費)，詳參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

(2)不得編列國外差旅費。

(3)不得編列獎金或禮券。 

4.設備費編列：得衡酌研究執行之必要性及需求性編列。

5.博士生兼任教學助理或研究助理費用(詳如公文說明)。

二、申請期間：114年11月20日至12月19日。

三、資格條件：計畫主持人需為現任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包括空中大學及軍警校院)現專任人員、

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附設醫院或評鑑為醫學中心等級教學醫院之人員，且具備下列資格之

一：

(1)獲具本部核發助理教授以上教師證書之教師。

(2)獲具本部核發講師證書，具有教學成果對外發表或曾獲校內外與教學成就相關獎項之教

師。

(3)獲經學校聘任為專業技術人員、專業及技術教師。

四、審查方式：分為計畫主持人部分(20%)、計畫執行內容部分評分(80%)。詳見

計畫審查評分項目表(附件1-1)。

※相關作業事項請詳見「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相關問題

1. 系統操作問題，請至「下載專區」系統操作手冊查詢。

2. 若已有系統帳號，惟帳號為舊系統帳號(E-MAIL)，請務必進行舊帳號重新註冊，請參考【

系統註冊操作手冊】。

3. 常見問題請見計畫網站「常見問題」專區。

相關附件

 附件1、115年徵件說明與計畫書格式(PDF／WORD／ODF)  

 附件1-1、計畫審查評分項目( PDF ) 

 附件2、申請名冊(含一年期&多年期名冊)( 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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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申請名冊請使用系統匯出，本附件僅供參考使用)                                                               

*附件3、計畫主持人資格切結書( PDF／WORD／ODF)    

*附件4、身分關係揭露表(事前接露)(PDF/WORD/ODF)                                             

*附件5、研究倫理初步判定參考原則( PDF )                                                                                                 

 ※利益衝突迴避法身分關係揭露清冊(EXCEL / ODF )  

 ※115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徵件報部資料檢核表 (WORD / O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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